佛山市南海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关于开展2024年上半年预拌混凝土（砂浆）质量暨在建工程原材料及试件管理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
南建质监〔2024〕19号
各监督室、各相关单位：
　　为持续强化我站监督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混凝土（砂浆）质量管理，保障工程质量，加强原材料见证检测和工地试件管理，根据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佛山市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管理规定》（佛建〔2022〕83号）、《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加强在建工地取样检测管理的通知》（南建水函〔2022〕56号）、《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严格落实建筑用砂及混凝土拌合物氯离子检验工作的通知（2022年5月18日）》以及我站质量监督工作计划的安排，将组织开展2024年上半年预拌混凝土（砂浆）质量、工地原材料见证检测以及试件管理情况的专项检查。现将情况通知如下：
　　一、检查依据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预拌砂浆、混凝土及制品企业试验室管理规范》（DBJ15-104-2015）、《预拌混凝土生产质量管理技术规程》（DBJ/T 15-74-2021）、《预拌砂浆生产与应用技术管理规程》（DBJ/T15-111-2016）、《海砂混凝土应用技术规范》（JGJ206-2010）、《人工砂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JGJ/T 241-2011）、《预拌混凝土用机制砂应用技术规程》（DBJ/T 15-119-2016）、《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GB50164-2011）、《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检测技术规程》（JGJ/T322-2013）、《混凝土氯离子控制标准》（DBJ/T15-232-2021）、《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2021）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二、检查安排
　　 （一）检查时间：2024年3月26日至28日。
　　（二）检查范围：我区内取得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资质并取得佛山市建筑行业诚信手册的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已取得广东省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备案凭证，并取得佛山市建筑行业诚信手册的预拌砂浆生产企业，以及正在使用预拌混凝土（砂浆）的区管在建在监工地。
　　（三）组织领导与检查组组成
　　为加强领导，做好统筹工作，本次检查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站长担任，副组长由分管站领导担任，各监督室主任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三、检查方式和内容
　　本次专项检查期间每天安排2个检查小组，每组3人，检查人员采用我站三随机系统随机抽取生成，每天抽取2个预拌混凝土（砂浆）企业，每个检查组聘请一名专家协助检查。主要抽查企业预拌混凝土（砂浆）供货合同签订和管理情况，原材料管理及混凝土拌合物检验情况，试验室考核情况，生产用砂及海砂、人工砂的检验和使用管理情况，生产质量控制情况，混凝土验收管理情况，试件管理及质量管理记录，生产数据分析和信息化管理情况等，填写《南海区预拌混凝土（砂浆）质量检查表》（详见附件1）；并随机对该企业正在供应混凝土（砂浆）的一个区管工程施工现场原材料见证送检、试件管理情况、建筑用砂及混凝土氯离子检测情况进行抽查，填写《南海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抽查表（建筑原材料、试件管理、建筑用砂及混凝土氯离子检测情况）》（详见附件2）。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扎实开展
　　请各混凝土（砂浆）企业高度重视本次专项检查工作，按要求做好自查自纠，发现问题及时整改。站分管领导要亲自带队检查，监督检查人员要认真对照相关标准规范和文件要求 ，结合施工现场日常监督抽查中发现的相关质量问题对混凝土（砂浆）质量开展针对性检查，重点检查预拌混凝土（砂浆）的原材料检验、生产质量控制重点环节配合比设计、实施情况，预拌混凝土三方交货检验制度落实情况；工地原材料是否按照相关文件、规范要求进行见证抽样送检，试件制作、养护情况，以及试块制作场所及养护室（箱）是否纳入视频监控范围；建筑用砂和混凝土氯离子检测情况等。对检查中发现的质量问题，应立即责令整改；对涉及产品质量，可能影响工程实体质量的较严重质量问题或隐患，应及时上报建设主管部门。
　　（二）认真总结，及时报送
　　检查组应将检查表格、执法文书和检查小结当日起2个工作日内送技术室，由技术室汇总对专项检查情况进行总结通报。工程施工现场原材料、试件管理、建筑用砂及混凝土氯离子检测情况的整改回复由相应的项目监督组负责跟踪，回复整改到期后将复印件上交技术室存档，预拌混凝土（砂浆）企业的整改回复由技术室负责跟踪，并将回复整改资料存档。
 

附件1 南海区预拌混凝土（砂浆）质量检查表.docx
附件2 南海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抽查表（建筑原材料、试件管理、砂及混凝土氯离子检测情况）.docx


　　佛山市南海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
　　      2024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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